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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位作者多年来始终共同研究商法，对商法基础理论及各商事部门法进行全景式的研究，成果颇丰。
本书是其对我国商法理论体系中的总论部分所作的全新建构，以期为建立中国商事立法体系提供全面
的理论指引。

本书共十一章，既吸收了近年来的最新商法理论研究成果，又立足于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及实践需求。
在基本知识点之外，基于商法的实践性特征，作者为体现商法理念的商事法律实践中典型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基本思路与路径，从而使商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晰。

本书的目标读者群以法学及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为主，但同样可作为法学及经济管理专业教学、研究
人员以及商事实务部门工作人员研习商法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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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健江苏省南通市人。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5年)；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商法、经济法、国际商法。
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七十余篇，出版独著、合著及主编教材近三十部，主要有：《证券法》(第二版)(21
世纪法学规划教材，2010年，合著)、《商法学》(第二版)(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2009年，合著)、《
破产法》(21世纪法学规划
教材，2009年，合著)、《公司法》(第二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8年，合
著)、《商法案例分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课程案例分析教材，2008年，主编)、《商法》(第三
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7年，主编)、《商法》(第三
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规划教材，2007年，主编)、《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
体》(第二版)(21世纪法学研究生参考书系列，2007年，合著)、《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2005年，合著)、《德国商法：传统框架与新规则》(2004年，独
著)、《商法论》(2003年，合著)、《公司法论》(上卷)(1997年，合著)、《中国经济法》(1995年，主
编)、《反倾销法研究》(1995年，独著)、《德国商法》(1993年。
独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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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经济学上的解释经济学意义上的“商”是对现代社会生产过程中某一部分经济活动（商
品流通活动）的理论概括。
理论界一般认为，经济学上所理解的“商”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商品交换行为，即以营利为目的
，直接媒介财货交易的行为。
易言之，“商”即介于农业、工业等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媒介财货交易，调剂供需，而从中获
取利润的行为。
这种认识显然与古典经济学中将经济活动区分为“生产活动”与“非生产活动”以及现代经济学中将
社会生产区分为“直接生产过程”与“商品流通过程”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生产以及由生产决定的交换和流通，不过是统一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不
同环节，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则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就是包含在
生产之中的行为。
并且，随着现代社会中商品经济关系的巨大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商品概念日益扩展，以营利为目的的
经济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服务、信息、技术等早已成为交易对象，因而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
信息贸易、技术贸易与传统商业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已经日益模糊。
这就要求经济学理论适时修订其关于“商”的界定。
然而，很明显，经济学意义上使用的“商”的概念，只具有“商”的最传统的意义，通常称为“买卖
商”，也就是一般学者所称“固有商”。
这一概念不仅要比法学上“商”的范围狭窄得多，而且明显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
这就要求经济学理论适时修订其关于“商”的界定。
三、法学上的解释法学上的“商”也称为“商事”，其概念是在对商事习惯和不同时期商事实践的法
律概括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随着古典商业时代的结束，传统的商人交易行为逐渐丧失了其概括性含义，而成为所谓“主观意义上
的商”；随着早期资本主义贸易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直接媒介商品交换行为也丧失了其概括性含义，
而成为所谓“固有商”；而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商事的范围和种类正越衍越广，越衍越繁
，形成所谓“无业不商”之局面，使商业范围得到空前的拓展。
基于此，在法律用语中，“商”具有比经济学上的理解宽泛得多的含义，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媒介交
易的行为，皆可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商”。
具体来说，法学中所说的“商”，不仅包括流通领域，更包括生产领域，属于广义上的解释。
但是，它也并非指所有的生产和流通行为，只有生产和流通与营业联系在一起，即生产和流通是为了
一定的营利目的而持续进行时，这种行为方可视为法律意义上的商。
也就是说，法律意义上的商，是一种特指的营业活动，而非一般的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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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法总论》：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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